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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农计〔2026〕16号


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

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二批）的通知

南京国家农创中心办公室、江北新区财政局，各有关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根据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二批）的通知》（苏财农〔2026〕31号、苏农计〔2026〕12号）精神，现下达 2026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二批）489万元（详见附件），支出列2026年“213农林水支出”科目。

一、加快资金执行进度。各区要进一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收到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后，第一时间做好救灾资金安排方案编制和资金分配下达，同时配合部、省、市做好资金使用情况调度工作。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区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本次下达的救灾资金主要用于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各地要规范资金使用，切实做好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资金使用按《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6〕2号）执行，严禁挤占、挪用救灾资金，提高防治效果，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危害损失。

三、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市级根据相关工作要求制定了绩效指标并下达各区，各区要按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对照绩效指标做好绩效监控，绩效目标填报要与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等相关工作对应，与投入金额相匹配，清晰反映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的使用效果。各区要强化定期调度，及时向省市财政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报送资金执行和管理使用情况，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附件：2026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二批）

分配和绩效目标表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南京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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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6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二批）分配和绩效目标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资金合计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技术指导对象满意度指标

	
	
	
	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面积（万亩次）
	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
	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粮食不因病虫害出现大面积成灾绝收
	持续开展重大病虫害疫情灾情监测
	受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满意度

	全市合计
	489
	48.9
	是
	≥52%
	是
	是
	是
	≥85%

	1
	江北新区
	10
	1.0
	是
	≥52%
	是
	是
	是
	≥85%

	2
	江宁区
	103
	10.3
	是
	≥52%
	是
	是
	是
	≥85%

	3
	浦口区
	20
	2.0
	是
	≥52%
	是
	是
	是
	≥85%

	4
	六合区
	199
	19.9
	是
	≥52%
	是
	是
	是
	≥85%

	5
	溧水区
	103
	10.3
	是
	≥52%
	是
	是
	是
	≥85%

	6
	高淳区
	41
	4.1
	是
	≥52%
	是
	是
	是
	≥85%

	7
	栖霞区
	13
	1.3
	是
	≥52%
	是
	是
	是
	≥85%




